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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改委 市房产局关于贯彻
《江苏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

江北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建设与交通局，各区发改委、房产（住建）局，各有关单位：
为促进我市物业服务行业健康发展，规范物业服务收费行为，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现将《省发展改革委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苏发改规发〔2018〕3号）转发给你们，提出如下贯彻意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物业服务收费包括物业公共服务费、汽车停放费和其他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业主大会成立前的普通住宅物业公共服务收费和汽车停放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车位租金按《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要求实施；其他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以项目核准（备案）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含规划总平面图）、不动产权证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等相关文件为依据，以下项目属于非普通住宅：
（一）酒店式公寓、商住综合楼中的住宅；
（二）获得住建部3A级住宅性能认定的住宅；
（三）设备设施配备先进、服务品质高以及运营成本高，经市级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市级价格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组评定的高品质住宅。
三、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由物业服务企业向物业项目所在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四、业主大会成立前，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解除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已确定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通过公开招投标重新确定物业服务企业，且不得变动已确定的物业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新确定的物业服务企业需向物业项目所在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五、物业管理区域内已竣工但建设单位尚未出售、附赠、出租，或者因建设单位原因未按时交付给车位买受人的空置车位、车库，其汽车停放费由建设单位承担。
六、普通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单间独用车库汽车停放费按物业公共服务费标准收取，其他车库汽车停放费按约定的室内车位标准收取。
七、新建住宅小区实行门禁出入证（卡）管理的，或住宅小区交付使用后新配置或升级改造门禁系统实行门禁出入证（卡）管理的，应当为每户业主一次性免费配置不少于4张出入证（卡），业主申请多配置或因遗失、损坏需要重新办证（卡）的，可按照补偿成本的原则适当收取工本费。
物业服务企业对车辆实行出入证（卡）管理的，应当为停车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免费配置1张出入证（卡）。因遗失、损坏需要补办的，可按照补偿成本的原则适当收取工本费。
八、设有集中供暖系统、恒温恒湿等特殊系统的物业，应按照“单独列账、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原则，业主大会成立前，由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企业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系统收费方案；业主大会成立后，由物业服务企业提出相关特殊系统收费方案，经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大会授权的业主委员会同意后收取。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定期向业主公布收支情况。
九、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物业服务企业名称、服务内容、服务等级、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以及收费依据、举报投诉电话等，自觉接受业主、物业使用人的监督。
（一）物业服务企业不得向业主、物业使用人收取任何未予标明和事前未告知（业主要求的有偿特约服务经双方协商的费用除外）的费用；不得向业主和装修单位收取装修人员出入证工本费、电梯使用费等费用。
（二）进入物业管理区域内为约定业主、物业使用人提供配送、维修、安装等服务的外来人员，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收取人员进入费用。
（三）进入物业管理区域临时停放的机动车，未超过一小时的免收费用，超过一小时的按规定交费。
十、贯彻实施意见出台之前，已经依法通过协议、合同等形式约定的物业服务收费等事项，与国家、省、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政策不冲突的，继续按原约定执行。
十一、本实施意见自2021年4月26日起执行。《南京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宁价房〔2005〕058号）、《关于物业服务收费管理中部分住宅项目适用标准的意见》（宁价房〔2009〕264号）、《南京市物业管理区域停车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宁价规〔2009〕312号）、《关于加强街道物业服务中心物业服务收费管理的实施意见》（宁价房〔2009〕326号）、《关于明确当前物业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宁价服〔2013〕243号）、《关于做好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停车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宁价服〔2014〕145号）、《关于明确物业服务收费管理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宁价服〔2015〕137号）同时废止。以往物业服务收费政策与本实施意见不一致的，以本实施意见为准。

附件：省发展改革委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
                                  2021年3月26日

附件链接：http://fzggw.jiangsu.gov.cn/art/2018/12/31/art_51007_8035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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